附件3
选岗规则
　　一、退出消防员选岗时，采取赋分选岗方式，按照量化评分的排序依次自主选择岗位。

　　二、请各位退出消防员在休息区对号入座，等候选岗。在候场期间，需听取情况介绍，并注意现场公布的岗位已选情况动态信息。

　　三、正式选岗前，退出消防员需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交工作人员查验，确认身份。选岗时，由工作人员通知，每次一位退出消防员进入选岗区选岗，排序下一位的退出消防员在休息区做好选岗准备。

　　四、进入选岗区后，退出消防员在5分钟选岗时限内，从可供选择的岗位范围内选定一个意向岗位。填写《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岗退出消防员公开选岗选择单位（岗位）确认表》（一式两份），将填写好的确认表交由区协作机制工作人员及纪检人员签字确认。三方签字完毕后，退出消防员本人保存一份确认表，然后离开选岗现场，选岗结束。

　　五、在规定时限内未选定意向岗位的退出消防员，由工作人员带出选岗区，到等候区继续等候，并自动顺延至最后进行选岗。

　　六、退出消防员若放弃选岗，最迟应在再次轮到本人选岗时填写《自愿放弃转岗安置待遇协议书》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岗退出消防员自愿放弃转岗选择一次性安置确认表》。会后根据区安置机构通知，填写《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转岗退出消防员自愿放弃转岗选择领取补助申请表》并办理相关手续。待省安置机构批准后，由所属县级安置机构办理一次性安置手续。

　　七、岗位一经选定不能更改，选岗结果将在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八、选岗现场全程录像录音，并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

　　以上选岗规则明确了选岗的顺序、候场要求、选岗前准备、选岗流程、超时处理以及放弃选岗的处理方式，旨在确保选岗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和有序进行。所有参与选岗的人员应严格遵守上述规则，确保选岗工作的顺利开展。

